
[bookmark: OLE_LINK2]2026-2027年度山西省乘用车（新能源）封闭式框架协议采购项目采购需求
(征求意见稿)
1、 采购方式和评审
本项目采用封闭式框架协议采购方式，使用价格优先法，每包设置20%的淘汰率。
[bookmark: OLE_LINK7]二、供应商的资格条件
响应供应商必须是响应产品的生产者（制造商）或其授权的唯一供应商，授权供应商参加框架协议采购的必须在响应文件中提供产品生产者（制造商）针对本项目出具的唯一授权函扫描件。
若响应产品的生产者（制造商）在国内已确定全国唯一总经销商，且由全国唯一总经销商授权的唯一供应商参与本次征集，必须提供合法有效的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包括但不限于相关协议)及响应产品全国唯一总经销商针对本项目出具的唯一授权函扫描件。
四、商务要求
1、 交付时间：轿车、越野/SUV、商务车/MPV：合同签订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完成车辆交付。
2、地点：山西省域范围内采购人指定地点。
3、付款要求：验收合格后3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
4、供应商须承诺提供不少于一次的免费常规保养服务及每年不少于一次的免费道路救援服务。
5、售后服务：供应商具有良好的售后服务，服务响应时间应不超过2小时。提供供应商地址、全省区域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同时承诺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24小时内提供初步解决方案。
6、产品升级换代规则：在产品质量不降低、价格不提高的前提下，入围供应商可以对产品升级换代、用新产品替代原入围产品（提交时需上传新产品质量不低于原入围产品质量承诺函）。经征集人审核通过后，新产品替代原产品并生效，原入围产品将不再服务于本次征集的框架协议。已下架停产的产品，入围供应商和被授权供应商在5个工作日内同步下架。已成交的原入围产品，供应商需按合同继续履约。
7、整车质保不少于3年或行驶60000公里（以先到者为准）。三电（电池、电机、电控）质保不少于8年或行驶120000公里（以先到者为准）。其他未尽事宜参照2021年7月22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43号《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执行。
8、市场在售产品：提供承诺函，要求明确承诺产品已在市场销售且非专供政府采购产品。
五、其他补充事宜
1、本次征集仅面向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动汽车。不征集无外接电源的节能汽车。插电式混动汽车包括：串联式插电式混动汽车（别名：增程式新能源汽车）、并联式插电式混动汽车、混联式插电式混动汽车。
[bookmark: _GoBack]2、响应产品须在保证电池安全的前提下，具备并不断改进快充技术，以提高新能源汽车的使用体验（需具备直流快充接口）。
3、若是换电池车型，车型报价需包括常规配置的电池价格。
4、同一品牌在每个采购包只能用一个产品进行响应，且应当是市场上已有销售的规格型号，不得是专供政府采购的产品，生产厂家和授权供应商不得同时参与同一采购包，如有违反将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5、同一配置的车型如响应两个及以上的采购包，报价须一致，否则作无效响应处理。
6、所报车型的最终报价不得高于市场指导价（官网指导价格）。
7、同一品牌认定以工信部公告《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中商标为准。商标相同但生产企业不同，若生产企业间无控股、管理关系，且产品销售、售后体系相互独立的，可视为不同品牌。
8、本项目所采购的轿车和商务车属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应优先采购的产品范围。若供应商所提供的产品属于环境标志产品，可以提供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给予5%的价格折扣。  
9、在框架协议有效期内，若国家政策发生变化，已入围产品需按新政策执行。
六、技术参数
详见附件1。
 
